
证券代码：603768� � � � � � � � �证券简称：常青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0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9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7,884.21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二

被担保人名称 安庆常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4,521.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蒙城常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0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3,0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四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4,58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1,778.2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五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2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0,10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101,546.88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41.7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常青股份”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1家子公司

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常瑞” ）提供4,900.00万元担保；公司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4家子公司安庆常庆汽车

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常庆” ）提供1,000.00万元担保、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常盛” ）提供3,200.00万

元担保、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常茂” ）提供4,580.00万元担保、蒙城常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城常

顺” ）提供2,000.00万元担保。 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担保到期日 债权人

常青股份 合肥常茂 1,000.00 2027年1月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常青股份 合肥常茂 2,580.00 2026年7月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常青股份 合肥常茂 1,000.00 2029年1月 安徽肥西农村商业银行上派镇支行

常青股份 合肥常盛 2,000.00 2027年1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南七支行

常青股份 合肥常盛 1,200.00 2026年7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3,500.00 2027年1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常青股份 芜湖常瑞 1,400.00 2026年7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常青股份 蒙城常顺 1,000.00 2027年1月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常青股份 蒙城常顺 1,000.00 2027年1月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城县支行

常青股份 安庆常庆 1,000.00 2027年1月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合计 15,680.00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该担保额度有效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

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合肥常青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芜湖常瑞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刘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006247704XC

成立时间 2013年02月06日

注册地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路30号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机械产品加工、制造与销售:房屋

及相关设备租赁:仓储(除危险品)服务:股权投资:光伏发电、电力销售:钢材加工、销

售及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120.25 106,459.22

负债总额 64,623.29 62,009.19

资产净额 46,496.96 44,450.04

营业收入 57,860.44 102,783.47

净利润 2,046.92 4,640.47

2.�安庆常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安庆常庆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刘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800MA2URQUFX8

成立时间 2020年05月18日

注册地 安徽省安庆市经开区老峰镇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

注册资本 8,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钢材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汽车配

件表面加工、集中配送、生产、销售。机械及零部件加工、制造；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

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光伏发电；电力销

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501.33 54,267.49

负债总额 57,648.20 45,363.05

资产净额 7,853.13 8,904.44

营业收入 23,838.32 23,510.96

净利润 -1,051.31 -81.14

3.�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盛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宋方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23MA2MW4J662

成立时间 2016年05月11日

注册地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经济开发区浮莲路312号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模具销售；模具制造；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数据处理服务；仪器仪

表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129.36 23,446.33

负债总额 24,531.37 14,426.47

资产净额 8,597.98 9,019.86

营业收入 26,241.75 34,519.50

净利润 -421.87 982.33

4.�蒙城常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蒙城常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宋方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622MA2WCP2143

成立时间 2020年10月30日

注册地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经济开发区南区双龙路30号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咨询；钢材加工(仅限物理加工)，销售及技

术咨询：汽车配件表面加工，集中配送，生产，销售；机械及零部件加工，制造；房屋租

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光伏

发电，电力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58.77 13,174.88

负债总额 10,414.08 9,152.46

资产净额 4,144.69 4,022.42

营业收入 9,833.89 18,667.93

净利润 122.28 942.93

5.�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合肥常茂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常青股份持股100%

法定代表人 何旭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0652405587

成立时间 2013年04月01日

注册地 合肥市包河区延安路与天津路交口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通

用零部件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

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572.46 61,507.48

负债总额 61,929.64 52,105.55

资产净额 10,642.82 9,401.92

营业收入 77,885.93 113,415.64

净利润 1,240.90 887.7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3,5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2、公司为芜湖常瑞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4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3、公司为安庆常庆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4、公司为合肥常茂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5、公司为合肥常茂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58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6、公司为合肥常茂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安徽肥西农村商业银行上派镇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7、公司为合肥常盛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南七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8、公司为合肥常盛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2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9、公司为蒙城常顺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10、公司为蒙城常顺提供的担保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城县支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上述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均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范围内，无需再次履行审

议程序。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进行的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为101,546.88万元，

占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度净资产比例为41.76%，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亦不存在逾期担保

的情况。

特此公告。

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605058� � � � � � �证券简称：澳弘电子 公告编号：2026-005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种类：结构性存款

●投资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 年12月23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5,000万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效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本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本次现金管理是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保本型投资产品，公

司亦将采取相关风险控制措施，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

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实际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

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利用率并节省财务费用，同时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投资金额

本次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总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公司2025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543号)，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公开发行了580万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8,000.00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及保荐费用合计

460.00�万元(不含增值税)，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57,540.00�万元。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费用5,902,830.19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74,097,169.81元。 前述募集

资金已于2025年12月17日全部到账，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5]518Z0177号）。

根据《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备案审批情况

1 泰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9,604.21 58,000.00

常发改外资备[2023]46号

常发改外资备[2023]53号

合 计 59,604.21 58,000.00

（四）投资方式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如有）

产品类

型

产品期限 投资金额

收益类

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是否符合

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的要求

是否存在

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

为

富江南之瑞禧

系 列 JR1901

期结构性存款

江苏江南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新北支行

结 构 性

存款

2026年2月4

日 -2026年

8月5日

4,000万

元

保本浮

动收益

1.05%或

2.20%或

2.30%

否 是

否

2026年挂钩汇

率对公结构性

存款定制第二

期产品17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结 构 性

存款

2026年2月3

日-2026年

3月3日

1,000万

元

保本浮

动收益

0.75%/2%

/2.1%

否 是 否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1 结构性存款 22,540 - - 22,540

2 结构性存款 12,600 12,600.00 23.11 0

3 结构性存款 3,000 3,000.00 4.05 0

4 结构性存款 2,000 - - 2,000

5 结构性存款 3,000 - - 3,000

6 结构性存款 4,000 - - 4,000

7 结构性存款 1,000 - - 1,000

合计 27.16 32,54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8,14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2.17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269.54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45,000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32,540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12,460

二、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提高资金的收益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45,0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

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事项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

com.cn）披露的《澳弘电子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公司保荐人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现金管理拟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存款、定期存

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且该等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公司本次购买的现金管理

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

到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

规范运行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3、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

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4、公司财务管理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保全措施，控制理财风险。

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进度及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同时，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其他相关规定与指南，对拟

开展的现金管理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

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603588 证券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6-007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珠

海新虹” ）

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

鑫科” ）

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昌高

能” ）

本次担保金额 7,000万元

本次保理业务累计使用

10,000万元额度，本次以

占用江西鑫科担保预计额

度计算

6,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

35,584.98万元 182,327.41万元 23,833.23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否□ 不适用 ：

_________

√ 是 □ 否 □ 不 适 用 ：

_________

√ 是 □ 否 □ 不 适 用 ：

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是 □否 □不适用：

_________

√ 是 □ 否 □ 不 适 用 ：

_________

√ 是 □ 否 □ 不 适 用 ：

_________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高能中色” ）

伊犁高能时代生物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伊犁

高能” ）

本次担保金额 4,000万元 1,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

23,127.76万元 45,014.32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

内

√是□否□ 不适用 ：

_________

√ 是 □ 否 □ 不 适 用 ：

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

保

√是 □否 □不适用：

_________

□ 是 √ 否 □ 不 适 用 ：

_________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1,323,333.67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146.2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及担保额度调剂情况（如有）

本次为江西鑫科、金昌高能、高能中色、伊犁高能提供新增担保包含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对其新增担保预

计范围内，根据《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的相关授权，在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

预计总额范围内，将为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预计额度余额中7,000万元调剂给珠海新虹。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 债权人

授信/

贷款期

限

本次担

保金额

（万元）

保证方

式

其他股

东是否

担保

是否存

在反担

保

本次担

保实施

前担保

预计额

度

本次调

剂后担

保预计

额度

调剂后

本年度

新增担

保预计

额度

调剂后

本年度

新增担

保预计

剩余额

度

本次担

保实施

后本年

度新增

担保预

计剩余

额度

珠海市新虹

环保开发有

限公司

广东华兴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珠海分行

3年 7,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 是 76,720 83,720 35,000 7,000 0

江西鑫科环

保高新技术

有限公司

大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至

2027

年1月

12日

10,000

共同还

款义务

- 是

749,

600

-

456,

100

341,

100

331,

100

金昌高能环

境技术有限

公司

金昌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6,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 是

186,

820

179,

820

123,

220

101,

220

95,220

甘肃高能中

色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金昌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年 3,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 是 92,400 - 47,700 15,200 12,200

甘肃高能中

色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金昌

分行

1年 1,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是 - 92,400 - 47,700 12,200 11,200

伊犁高能时

代生物能源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伊犁

分行

1年 1,000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 - 60,000 - 4,000 4,000 3,000

本次上述担保事宜的保证人均为公司，截至2026年2月3日，上述子公司所涉综合授信、保理协议及保证担保协议等

均未签订。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25年4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孙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 ）2025年

拟对外提供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2,438,800万元：其中预计截至2025年6月4日已存续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不超过1,548,8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890,000万元，该新增

890,000万元额度中，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拟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

527,58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拟为资产负债率高于 （含）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总额预计不超过

362,420万元，本次担保预计有效期为自2025年6月5日起12个月止。

2025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6年1月7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分别审议通

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新增2025年对江西鑫科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不超

过150,000万元，其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1.02%，故本次新增150,000万元额度包含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5年为资产负债率高于（含）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预计范围内，新增担保预计有效期为自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6月4日。

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珠海市新虹环保开发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65%的股权，珠海市隆虹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彭华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740827185F

成立时间 2002年7月11日

注册地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赤三南路1号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

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919.94 46,750.20

负债总额 55,628.01 37,497.66

资产净额 9,291.93 9,252.54

营业收入 40,302.58 1,769.42

净利润 39.39 -742.81

2、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江西鑫科环保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91.2%的股权，江西津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8.8%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连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1027MA35J7P41B

成立时间 2016年6月13日

注册地 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工业园区城西生态高新产业园区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贵金属冶炼，金属材料销售，金

银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

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货物进出口，新材料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3,520.23 494,886.16

负债总额 400,222.27 337,982.60

资产净额 163,297.97 156,903.56

营业收入 330,435.92 566,316.75

净利润 6,354.69 6,747.45

3、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金昌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高能环境（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约49.11%的股权，西藏聚鑫新材料

有限公司持有其约39.67%的股权， 公司持有其约10.56%的股权， 谭承锋持有其约

0.66%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杜荣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MA73G5CXX6

成立时间 2020年12月8日

注册地 甘肃省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南环路南侧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贵金属冶

炼；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制造；常用有色金属

冶炼；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制造；冶金专用设备

销售；冶金专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生产

性废旧金属回收。（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4,027.16 165,798.83

负债总额 135,112.46 168,964.57

资产净额 18,914.71 -3,165.74

营业收入 115,726.31 64,756.56

净利润 21,630.45 -2,372.66

4、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甘肃高能中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约50.74%的股权，金昌高能持有其34%的股权，金昌金亿鑫投资服务有

限公司持有其约15.26%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杜荣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3007948544376

成立时间 2006年10月24日

注册地 甘肃省金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郑州南路8号

注册资本 4,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数字技术服务；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金属材料销售；金属材料制造；有

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

销售；贵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贵金属冶炼（除稀

土、放射性矿产、钨）；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国内贸易代理；固体废

物治理；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824.05 58,676.64

负债总额 42,733.29 42,805.62

资产净额 16,090.76 15,871.02

营业收入 56,455.25 109,952.85

净利润 2,219.74 2,421.89

5、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伊犁高能时代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刘小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2MA78UHTW3P

成立时间 2020年7月20日

注册地

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经济合作区北京路3222号新房·一品墅C1号商业办公楼1003号

商铺

注册资本 11,282.51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

属）；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砖瓦制造；砖瓦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砌块制造；

建筑砌块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固体废物治理；金属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

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877.79 61,702.72

负债总额 44,806.58 45,596.66

资产净额 19,071.21 16,106.06

营业收入 8,199.03 11,359.50

净利润 2,965.15 3,015.70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如有）

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珠海新虹向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从保证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另加两年。 每一具体授信的保

证期间单独计算，任一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迟延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期间的加倍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是否存在反担保：是，珠海新虹股东珠海市隆虹实业有限公司拟以持股比例为限为上述授信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大连银行、核心企业、随信云链平台之保理业务协议

核心企业：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融资银行：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平台服务商：北京随信云链科技有限公司

本业务是一项核心企业利用自身银行授信额度，为子公司供应商提供融资便利的创新金融工具。 子公司作为实际融

资需求方，通过母公司的信用背书实现低成本融资。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为公司核定融资额度为10,000万元， 额度有效期自保理业务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7年1月12日。 该额度由大连银行基于公司及指定成员单位（江西鑫科）在北京随信云链科技有限公司平台上开立的

随信向持有人提供无追索权保理融资服务。 对上述成员单位在本业务项下的应付款项， 公司作为成员单位的债务加入

人，承担连带共同还款责任，连带还款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 在该业务模式下，公司作为共同债务人承担清偿义务，

实质上构成担保法律关系。

本次以占用江西鑫科担保预计额度计算。

江西鑫科其他股东江西津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拟以持股比例为限为上述融资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三）金昌高能向金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税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聘请第三方

进行催收的费用等；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是否存在反担保：是，金昌高能其他股东西藏聚鑫新材料有限公司拟以持股比例为限为上述授信提供反担保，金昌高

能其他股东未提供反担保。

（四）高能中色向金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催收费、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税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聘请第三方

进行催收的费用等；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否；

是否存在反担保：是，高能中色其他股东金昌高能、金昌金亿鑫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拟分别以持股比例为限为本次授信

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高能中色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昌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保证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

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其他股东是否担保：是，高能中色其他股东金昌高能、金昌金亿鑫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拟分别为本次授信提供全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六）伊犁高能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担保协议

保证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

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

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截至2025年9月30日，珠海新虹、江西鑫科、金昌高能、高能中色、伊犁高能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85.69%、71.02%、

87.72%、72.65%、70.14%，与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相比，江西鑫科资产负债率升至70%以上、其他公司资产

负债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上述公司均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均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上述公

司申请综合授信、其他融资业务主要为满足各自生产经营需要，董事会判断其未来均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

控。

控股子公司珠海新虹、江西鑫科、金昌高能、高能中色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主要由于上述其他股东为非上市公司、自

然人，担保能力无法获得银行认可以及业务实际操作便利性等因素，故珠海新虹、金昌高能、高能中色本次申请授信由公

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江西鑫科前述融资由公司承担共同还款义务。 珠海新虹其他股东珠海市隆虹实业有限公

司、金昌高能其他股东西藏聚鑫新材料有限公司、高能中色其他股东金昌高能、金昌金亿鑫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拟分别以持

股比例为限为上述公司各自授信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江西鑫科其他股东江西津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拟以持股比例为

限为前述融资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表决结

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5年4月9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同意286,

357,382票，反对21,334,997票，弃权320,396票。

2025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表

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26年1月7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同

意267,136,075票，反对12,177,685票，弃权274,892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履行对外担保余额为897,387.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9.20%，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892,935.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98.71%；

经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323,333.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资产的146.29%，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为1,317,863.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的145.68%；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

除上述事项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行为及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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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87�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6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80%

股权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述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5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于2026年1月22日召开了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

80%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浙江新日电动车有限公司80%股权

转让给浙江鑫日新材料有限公司，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时，授权董事长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

围内，签署必要的配套文件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6日和

2026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80%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与浙江鑫日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已收到非经营性往来款9,

311.18万元和股权转让价款4,551.06万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6-004

债券代码：128128� � � �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8000

吨

/

年高性能催

化新材料项目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拟投资建设8000吨/年高性能催化新材料项目的议案》，同

意控股子公司山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科力” ）实施该项目建设。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投资建设8000吨/年高

性能催化新材料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齐鲁科力投资建设的8000吨/年高性能催化新材料项目已顺利建成，正式

进入试运行阶段。 下一步将加快装置设备调试进度，力争尽快实现稳定达产。

该项目的建成投产，将显著提升公司在高端催化材料领域的自主供给能力，强化产业链韧性、筑

牢技术护城河；同时凭借产品高附加值属性及国产替代加速的行业趋势，将提升公司长期盈利中枢，

也为化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关键催化支撑。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 � �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26-04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拟使用自有或自

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

（含），具体以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金额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股份回

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1月31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92,031,018股的0.09%，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24.90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22.5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6,013,67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

回购股票专项贷款资金。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 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0066� � � � �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 � � � �编号：临2026-003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1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2026年

1月份

去年同期

单月数量

同比变动

本年

累计

去年同期累计

累计数量同比

变动

生产量 2,167 2,560 -15.35% 2,167 2,560 -15.35%

其中：大型 1,205 1,175 2.55% 1,205 1,175 2.55%

中型 447 783 -42.91% 447 783 -42.91%

轻型 515 602 -14.45% 515 602 -14.45%

销售量 1,728 2,550 -32.24% 1,728 2,550 -32.24%

其中：大型 892 1,403 -36.42% 892 1,403 -36.42%

中型 432 631 -31.54% 432 631 -31.54%

轻型 404 516 -21.71% 404 516 -21.71%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26-005

� � � 200550 � �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产、销情况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1月产、销快讯数据如下：

产品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月

数

同比

变化

（%）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同比

变化

（%）

本月数

去年

同月数

同比

变化

（%）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同比

变化

（%）

轻型客车 6,202 5,561 11.53% 6,202 5,561 11.53% 6,542 5,088 28.58% 6,542 5,088 28.58%

卡车 5,937 3,468 71.19% 5,937 3,468 71.19% 5,721 3,586 59.54% 5,721 3,586 59.54%

皮卡 4,572 3,758 21.66% 4,572 3,758 21.66% 4,303 3,857 11.56% 4,303 3,857 11.56%

SUV 11,208 7,856 42.67% 11,208 7,856 42.67% 10,259 8,828 16.21% 10,259 8,828 16.21%

总计 27,919

20,

643

35.25% 27,919 20,643 35.25% 26,825

21,

359

25.59% 26,825 21,359 25.59%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4日


